
 

 

 
  

北京化工大学团委文件 
 

北化大团发〔2018〕35号   
共青团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组织生活会和开展团员教育评议 
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团总支，各团支部： 

近期共青团北京市委下发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组织生活

会和开展团员教育评议工作的通知》，按照通知要求，结合学校

共青团全面推进改革、落实从严治团等重点工作，组织广大团员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7·2”重要讲

话精神，自即日起在全校所有团支部中开展一次以“不忘跟党初

心，牢记青春使命”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基本要求 

这次组织生活会和团员教育评议，要紧紧围绕“不忘跟党初

心，牢记青春使命”的主题进行，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引导团员切实增强不忘初心跟党走的

自觉性、坚定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团员、团干部要围绕坚定理想信念、积极传播党的声音，



 

 

如何更好地发挥在青年中的模范作用和对青年凝聚作用，增强纪

律规矩意识，严明团内政治生活，深入查找和解决突出问题，严

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按照“三会两制一课”规定，

结合组织生活会开展团员年度教育评议。 

二、范围与对象 

所有组织关系在我校的团组织和全体团员。保留团籍的共产

党员自愿参加团员教育评议工作。 

在此期间离京学习、工作的不能参加的团员，经校团委及所

在学院团委同意，可以不参加或者以合适的方式参加团员评议，

所在团支部要及时向他们通报情况，并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 

各团支部在正式开会前，须公布应参加评议的团员名单，对

不能参加的须同时公布具体原因。 

三、方法步骤 

组织生活会和 2018 年度教育评议工作一并开展，教育评议

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重要讲话精神情况为重点，

扎实做好以下 4个环节的工作。 

1.组织主题学习。学院组织团员广泛开展主题团日、知识竞

赛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团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重要讲话精神、团

十八大精神等。团干部要带头学习、深入宣讲，各专、兼职团干

部至少要到 1个基层团支部开展宣讲交流活动。 

2.召开支部大会。各团支部团员逐个围绕是否带头坚定理想

信念、是否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自觉履行团员义

务积极参加团的组织生活和活动、是否带头练就过硬本领在本职

岗位上努力奋斗、是否成为注册志愿者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五

个方面的表现发言，实事求是进行自我评价，开展自我批评，提



 

 

出改进措施；团支部其他团员对其进行评议，肯定成绩，指出不

足。团干部还要检查自身在密切联系青年方面的情况。各学院团

干部应在组织关系所在团支部以团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会并接

受评议。 

3.开展教育评议。各团支部要重点围绕学习工作情况、组织

生活会发言情况和日常表现情况，按照个人自评、团员互评、民

主测评的程序对团员进行评议。支部委员会根据评议情况，研究

提出每名团员的建议评议等次，报上级委员会批准。团员评议分

“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其中优秀

等次团员数量应控制在参加评议团员人数的 30%以内。未成为注

册志愿者并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的团员不能评议为优秀。 

4.做好结果运用。评议结果要作为 2019 年度团籍注册、优

秀团员、团干部评选及推荐优秀团员作入党积极分子人选的重要

依据。对于评议等次不合格的团员，团支部要对其进行教育帮助，

限期改正。三至六个月后，对能够接受团组织批评教育，反省自

身错误，有明显改进的团员，再次进行团员评议；对不接受教育

帮助或经教育帮助仍不改进的团员，应当劝其退团，劝而不退的

由支部大会决定除名，并报上级委员会批准。 

四、 组织领导 

1.全团抓支部。学院团委要高度重视组织生活会和年度教育

评议工作，结合基层团组织实际，深入各支部，加强工作指导，

全面了解进展，帮助解决困难，开展督导检查。各学院团委要担

负起这项工作的主体责任，对组织生活会作出具体安排，重点抓

好组织动员、示范引领、督促检查、整改落实的工作。 

2.干部到支部。所有专职、兼职团干部,要至少联系 1 个团

支部,对该团支部组织生活会各个环节给予指导,并参加所联系



 

 

支部的组织生活会。 

3.落实到支部。学院要把召开组织生活会作为落实从严治团

要求、检验从严治团成效的实践载体。团支部要切实履职尽责，

严格落实四个环节的任务，并填写组织生活会报告表（见附件）

报学院团委审批。要真正用好评议手段，对参加团的组织生活敷

衍了事、评议等次不合格、不接受批评教育或经批评教育仍不改

进的团员，作出劝退或除名处理。 

组织生活会和团员评议工作应在 2018年 12月 18日至 2019

年 1 月 19 日期间集中开展，活动开展情况要上报校团委并录入

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 

各学院团委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前，整理本学院所有支部组

织生活会报告表（见附件），盖章后上交校团委，电子版发送至

校团委邮箱（bucttw@163.com），同时提交本学院开展组织生活

会情况总结（只需电子版即可），总结中要说明多少支部召开了

组织生活会并完成了教育评议、覆盖了多少团员、有没有特色等

内容，并附有至少 5 张有代表性的照片。 

 

 

联 系 人: 张  宇、刘  越 

联系电话: 010-80191037 

邮    箱: bucttw@163.com 

 
 

                        共青团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2018年 12 月 18日 

 

 



 

 

附件： 

“不忘跟党初心，牢记青春使命”组织生活会报告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团支部名称  团员数量  

集中学习 

情    况 

(包括学习形式、学习人数, 团干部、青联委员开展宣讲

交流情况) 

支部大会 

情    况 

(包括会议的时间、地点、出席人数, 团员交流发言的情

况) 

评议结果 

(每名团员的建议评议等次, 支部主要负责人签名) 

 

 

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上级委员 

会 意 见 

(上级委员会审核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名, 审核时间)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主题词：团员教育 评议 组织生活会 通知  

抄  送：团市委大学部、校党群各部门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2 月 18 日印发 

共印：50 份 


